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的核查意见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海证券”或“本独立财务顾问”）作为

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方汇通”或“公司”）2014 年重大资产置

换暨关联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有关规定，对南方汇通 2016 年日常关联交

易预测情况及与关联方签订动能供应、房屋租赁及其他交易协议的关联交易进行

了核查，并发表如下核查意见： 

一、关于与关联方签订代销协议的关联交易 

（一）配件代销关联交易概述 

1、配件代销关联交易原因 

由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后，铁路配件相关资质向中车贵阳车辆有限公司（原

南车贵阳车辆有限公司更名，简称“中车贵阳”）转移手续尚未完成，铁路车辆

配件暂须由公司代为销售。 

2、2015 年度配件代销关联交易情况 

经公司 2015年 3月 25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董事会三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

预测公司 2015 年与关联方的代销配件等关联交易金额为采购商品 5,000 万元，

销售商品 5,000 万元；2015 年度实际发生采购商品 4,797.43 万元，销售商品

62.76万元。 

3、2016 年度预计配件代销关联交易情况 

预计 2016年与关联方因代销配件产生的关联交易金额不超过 4,500万元。 

4、特别说明 

由于铁路产品市场的需求具有不稳定性，导致铁路机车车辆配件的购销状况

难以准确预测。因此，公司无法准确预测与每一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的具体金

额。上述预测的关联交易总金额系根据历史数据及铁路市场的变化趋势的初步预



估值。 

（二）关联交易审议情况 

上述 2016 年关联交易事项经 2016 年 1 月 12 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三十八次会议审议，董事长黄纪湘先生为涉及本事项的关联董事，董事会审议本

事项时回避了表决。董事会对本事项的表决情况为：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本事项不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五）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

方名

称 

法定代

表人 

注册资

本 

（万

元） 

主营业务 注册地 

2014 年度财务数据(万元) 

总资产 净资产 
主营业务

收入 
净利润 

中车

贵阳 
黄纪湘 55,000 

铁路运输设

备开发、制

造、销售、

修理等 

贵阳市国

家高新技

术产业开

发区沙文

园区 

128,965.04 56,565.74 361,67.64 2,54.14 

2015 年 9 月 30 日(万元) 2015 年 1-9 月(万元) 

总资产 净资产 
主营业务

收入 
净利润 

139,911。46 55,531。76 61,193.87 -2,633.73 

（六）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上述交易对方与公司同属于中国中车集团公司（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南车集团

公司被中国北车集团公司吸收合并后更名为中国中车集团公司，目前该事项仍在

推进中，中国南车集团公司持有的公司 42.64%的股权尚未转至中国中车集团公

司）直接或间接控股的公司，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1

条、第 10.1.2 条、第 10.1.3 及第 10.1.6 条的规定中关联关系的情形。上述交易对

方的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七）履约能力分析 

上述关联方财务指标及经营情况正常，具备较好的履约能力和良好的经营诚

信。 

（八）关联交易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与上述关联方于 2016 年 1 月 11 日签署了《铁路机车车辆配件代销协议》，

协议有效期一年。该协议经公司于 2016 年 1 月 12 日召开的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

三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九）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 

“本次与关联方签订配件代销协议是由于公司实施重大资产重组，配件业务

相关资质向中车贵阳车辆有限公司转移尚未办理完毕，资质仍为公司持有，为保

证重组方案按照协议内容实施，前述资质转移完成前，铁路配件须由公司代为销

售。上述交易事项符合公司实际情况。签订代销协议有利于规范日常性关联交易，

确保交易的公平、公正和公允。符合上述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相关规定，

不存在损害公司以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我们同意公司与中车贵阳车辆有限

公司签订铁路车辆配件代销协议，并同意将本事项提交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 

（十）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南方汇通与关联方签订代销协议的关联交易

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全体独立董事已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履行了必要

的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签订购销协议有助于规范重组实施期

间的铁路机车车辆配件的购销行为，有利于交易的公平、公允和公正，确保重组

平稳过渡，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对公司的独立性

产生影响。 

二、关于与关联方签订动能供应、房屋租赁及其他交易协议的关联

交易 

（一）关联交易概述 

因经营需要，公司需向中车贵阳车辆有限公司（原“南车贵阳车辆有限公司”，

简称“贵阳车辆”）采购动能、租赁房屋及购买其他相关服务。 

（二）交易的原因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签订协议为公司经营所需。签订协议有助于规范上述关联交易，有利于



交易的公平、公允和公正。 

（三）关联交易审议情况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经 2016年 3月 27日召开的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

审议，董事长黄纪湘先生为涉及本事项的关联董事，董事会审议本议案时回避了

表决，董事会表决情况为：同意 4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四）本事项不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五）关联方基本情况 

关联方

名称 

法定代

表人 

注册资本 

（万元） 
主营业务 注册地 

2014 年度财务数据(万元) 

总资产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贵阳车

辆 
黄纪湘 55,000 

铁路运输

设备开

发、制造、

销售、修

理等 

贵阳市国

家高新技

术产业开

发区沙文

园区 

128,965.04 56,565.74 361,67.64 2,54.14 

2015 年 9 月 30 日(万元) 2015 年 1-9 月(万元) 

总资产 净资产 主营业务收入 净利润 

139,911.46 55,531.76 61,193.87 -2,633.73 

（六）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贵阳车辆为中国中车集团公司（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南车集团公司被中国北车

集团公司吸收合并后更名为中国中车集团公司，原中国南车集团公司持有的公司

42.64%的股权拟全部无偿划转至中国中车集团公司全资子公司中车产业投资有

限公司，目前划转事项正在履行相关程序）控股子公司中国中车股份有限公司的

下属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第 10.1.1 条、第 10.1.2 条、第

10.1.3 条以及第 10.1.6 条的规定，本次签署《协议》构成关联交易。上述公司的

实际控制人为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 

（七）协议签署情况 

公司于 2016 年 3 月 27 日就上述交易事项与贵阳车辆签署了《动能供应、房

屋租赁及其他交易协议》，具体情况如下： 

1、交易标的动能供应、房屋租赁及其他相关服务。 

2、交易金额及有效期。交易金额为 400 万元，有效期一年，自 2016 年 1

月 1 日起执行。 



3、定价原则。原则按照市场价格进行定价，交易标价格不得高于其他非关

联方提供的价格。 

4、结算方法。按照签订的具体合同约定的方法进行结算。 

（八）独立董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经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认为： 

“向贵阳车辆采购动能、租赁房屋等为公司日常经营所需，签订协议有利于

规范关联交易，确保交易的公平、公正和公允，符合上述法律、法规、规范性文

件的相关规定，不存在损害公司以及非关联股东利益的情况。 

我们同意公司与贵阳车辆有限公司签订上述协议，并同意将本事项提交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 

（九）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经核查，本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南方汇通关于与关联方签订动能供应、房屋

租赁及其他交易协议的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全体独立董事已

发表事前认可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签订

《动能供应、房屋租赁及其他交易协议》有助于规范上述关联交易，有利于交易

的公平、公允和公正。对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不会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对公

司的独立性产生影响。



（本页无正文，为《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南方汇通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

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